
加油站營運設施/平面配置申請書暨變更登記平面配置圖登載事項表 

填表日期：民國    年    月   日 

本公司所屬                加油站，其基本資料及擬申請變更事項如下： 

(1) 聯絡地址： 

(2) 聯絡人及電話： 

(3) 預計完工日期及說明理由： 

 

項目 
原登記事項 

(各欄位必填) 

變更登記事項 

(若無變更則免填寫) 

備註 

(請填寫本次變更、增/減事項) 

1.營業主體名稱    

2.負責人    

3.加油站名稱    

4.加油站地址    

5.土地資料    

6.地號    

7.基地面積    

8.土地權屬   
自用或租賃 

 

9.使用分區   
參考備註 1.2.填寫 

 

10.用地類別   
參考備註 3.填寫 

*使用分區為「都市計畫地區」者免

填寫 

11.售油種類   
 

12.營業站屋 

(含雨棚) 

  
1.擬申請項目 

 增設 

 汰換 

 改建 

 暫時拆除 

 永久拆除 

2. 請依附件一提供佐證資料 



13.輸卸油管線

(含排氣管) 

  
1.擬申請項目 

 增設 

 汰換 

 改建 

 暫時拆除 

 永久拆除 

2. 請依附件一提供佐證資料 

14.加油泵島 1.  座 

 

1.  座 

 

閒置  座(第  島) 

 

15.自助加油區 第  油泵島  

品  

 槍  台加油

機，設置為自助加

油機 

第  油泵島  品  

 槍  台加油機，

變更為自助加油機，

變更後自助加油區為

第  油泵島  品 

  槍  台加油

機。 

1.擬申請項目 

 增設 

 取消 

2. 請依附件一提供佐證資料 

16.加油機 
1.原第 油泵島

(出/入口端) 

  品  槍  台， 

  品  槍  台， 

  品  槍  台， 

計  台。 

 

1.第 油泵島(出/入

口端)變更為 

  品  槍  台， 

  品  槍  台， 

  品  槍  台， 

計  台。 

2.自助加油機(若無

此項免填) 

第 油泵島(出/入口

端) 

  品  槍  台加油機

變更為自助加油機。 

1.擬申請項目 

 增設 

 汰換 

 改建 

 暫時拆除 

 永久拆除 

2. 請依附件一提供佐證資料 

17.油槽 原 92無鉛汽油  公

秉 座，95無鉛汽油  

公秉 座，98無鉛汽

油  公秉 座，柴油  

公秉 座， 

計  座。 

變更為 92無鉛汽油  

公秉 座，95無鉛汽油  

公秉 座，98無鉛汽油  

公秉 座，柴油  公秉 

座，計  座。 

 

1.(  地上槽/ 地下槽) 

2.第 油槽         油品，變更

為         油品。 

3.擬申請項目 

 增設 

 汰換 

 改建 

 暫時拆除 

 永久拆除 

4.請依附件一提供佐證資料 

18.附屬設施   
參考備註 4.填寫 

 增設               ，(設

置面積    ㎡)。 

 拆除               ，             

(面積    ㎡)。 

 請依附件一提供佐證資料 



19.再生能發電

設備 

(申請人為自

己，屋頂供他人

設置請填兼營項

目一欄) 

  
1. 擬申請項目 

 增設 

 汰換 

 改建 

 暫時拆除 

 永久拆除 

 

2.□站屋屋頂□加油雨棚頂上，

再生能源發電設備 

(容量  瓩，高度  公尺，面

積   平方公尺) 

3.請依附件一提供佐證資料 

20.兼營項目   
1.參考備註 5.填寫(太陽能光電

除外) 

 增設               ， (設

置面積    ㎡)。 

 拆除             ，(面

積    ㎡)。 

2. □站屋屋頂□加油雨棚頂

上，增設太陽能發電設備 

(容量  瓩，高度  公尺，面

積   平方公尺)，申請變更

(太陽能光電變更才填) 

3.請依附件一提供佐證資料 

備註： 

1. 使用分區為「都市計畫地區」：住宅區、商業區、工業區、行政區、文教區、漁業區、風景

區、保護區、保存區、水案發展區、農業區、葬儀業區、特定倉儲轉運專用區、體育運動

區、電信專用區、其他使用分區或特定專用區。 

2. 使用分區為「非都市計畫地區」：特定農業區、一般農業區、鄉村區、工業區、森林區、山

坡地保育區、河川區、風景區、特定專用區、其他。 

3. 用地類別為「非都市計畫地區建地」：甲種建築用地、乙種建築用地(鄉村區)、丙種建築用

地、丁種建築用地（工業區）、遊憩用地、特定目的事業用地(加油站)、其他。 

4. 附屬設施：汽機車簡易保養設施、洗車設施、簡易排污檢測服務設施、銷售汽機車用品設

施、自動販賣機及民生用品零售服務設施、多媒體事務機、接受事業機構委託收費服務設

施。 

5. 兼營項目：便利商店、販售農產品、停車場、車用液化石油氣、代辦汽車定期檢驗、汽機

車與自行車買賣及租賃、經銷公益彩券、廣告服務、提供場所供設置金融機構營業場所外

自動化服務設備、接受他人委託代收物品服務、從事僅供收受洗滌物場所之洗衣業務、提

供營業站屋屋頂供設置行動電話基地台、屋頂供他人設置裝置容量不及五百瓩並利用太陽

能之自用發電設備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兼營項目。 



附件一  

兼營項目應符合土地使用管制及其他法令規定並檢附下列證明文件（請於□勾

選）： 

(1) □授權書。（如為營業主體申請者免附） 

(2) □加油站變更登記平面配置圖登載事項表 1份。 

(3) □前次變更加油站平面配置之核准同意函影本 1份 

(4) □前次變更平面配置圖或經地方政府建築主管機關核章之竣工圖影本 1

份。 

(5) □變更後加油站平面配置圖(A1)4份（如變更事項涉建築相關法令仍請

經建築師核章）： 

 標示加油站之營業主體、站名、地址、地號、售油種類。 

 標示本站出入口位置。 

 標示加油泵島順序及數量、各加油機型式及各油槍油品。 

 標示各油槽之油品及容量、油槽順序及數量。 

 敘明本站歷次變更歷程。 

 敘明本次變更事項，並以雲狀線圈選標示變更事項位置。 

 以斜線標示自助加油區位置。(非自助加油區變更免填) 

 標示太陽能發電設備之設置位置。(非太陽光電發電變更免填) 

(6) □加油站經營許可執照影本 1份。 

(7) □審查費 2,000元。  

其它： 

(8) □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土地使用同意書。(土地為租賃者請檢附) 

(9) □建物所有權狀及建物使用同意書。(建物為租賃且設施設置於建物上

者請檢附) 

(10) □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同意函影本 1份。(非太陽光電發電變更免檢附) 

 

註：依「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」第 26條規定加計總面積為       平方公

尺，未超過加油站面積之五分之二（       平方公尺），另依同規則

第 26條第 6項規定設置自動販賣機及民生用品零售服務設施之總面

積為       平方公尺，未逾 20平方公尺。 

 

*上開檢附資料請加蓋公司大小章，影本部分請註記”與正本相符”。 

大小章 

 

 


